
关于教研室主任竞聘上岗工作的通知

各系部：
根据《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研室主任聘任管理办法》要求，现将教研室主任竞聘上岗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竞聘职位

1、建筑工程系：建筑工程教研室主任、土木工程检测教研室主任、工程监理教研室主任、钢结构施工教研室主任。
2、市政工程系：市政工程教研室主任、道路桥梁工程教研室主任、工程测量教研室主任。
3、建筑与环境系：建筑设计教研室主任、装饰艺术设计教研室主任、室内设计教研室主任。

4、房产与工程管理系:房物教研室主任、工程造价教研室主任、建筑工程管理教研室主任。

5、建筑设备系：给排水工程教研室主任、建筑智能教研室主任、建筑电气教研室主任、建筑设备教研室主任。
6、基础教学部：数学教研室主任、英语教研室主任、计算机教研室主任、体育教研室主任。
7、思想政治教学部：思政教研室主任
二、参加竞聘人员应具备的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敬业爱岗，品行端正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有一定的管理工作经验，有胜任教研室工作的组织能力和专业知识，熟悉教育规律，教学水平较高，有一定教学研究、科研能力，善于团结同志，能结合实际主动地开展工作。岗位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等次。
本次教研室主任聘期自2016年9月至2019 年7月止。

对任职年限不足聘期的，不参加此次竞聘上岗。

（二）资格条件

1、教研室主任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，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具有3年以上高职教学工作经历或3年以上行业企业实践工作经历，并在本院从事教学工作1年以上。

2、对专业建设有特殊贡献的优秀教师，可破格聘任。
3、首次设立教研室的，可破格聘用优秀的青年教师。
三、聘任程序

本人提出竞聘申请，由系部自行组织民主评议并投票评选，系（部）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后，系（部）填写《教研室主任聘任审批表》（附件），报教务处审查，人事处备案，由学院印发任职文件。
四、时间安排

1、报名：于9月1日15:00前,竞聘人员向竞聘职位所在系（部）递交《教研室主任聘任审批表》。

2、资格审查民主评议：于9月1日至9月8日15:00前, 系部自行组织民主评议并投票评选，填写《教研室主任聘任审批表》，报教务处审查，人事处备案。

3、公示、聘任：学院对拟聘任人员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为7天，对公示无异议人员进行聘任。

附件：教研室主任聘任审批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事 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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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研室主任聘任审批表

所在系（部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岗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来校时间
	

	学历学位
	
	职称
	
	年度考核

等次
	

	工作经历
	

	民主评议结果
	参加人数
	同意人数
	系部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
	
	
	
	

	
	不同意人数
	弃权人数
	
	

	
	
	
	
	

	教务处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 月  日
	人事处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 月  日

	主管院领导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 月  日
	学院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 月  日


2
2

